
552022.01

法律维权
 F U W U
服  务

以学位指标为购房目的须谨慎

北京市天元（昆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傅梁认为，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

基础上协商一致的结果。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

律保护，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合同成立

后，不得擅自撤销或解除。根据《民法典》第

五百三十三条规定，“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

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

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

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

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

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

构变更或解除合同”。

以获得学位指标为购房目的，与普通购房

存在很大差别，也对购房人提出了更高的审慎

注意义务。本案中，王某夫妇购房前已进行过

实地考察和充分考虑，购买二手房的行为发生

在学校张贴搬迁公告前，未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已成立并

生效。此外，王某夫妇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卖

方提前知晓学校搬迁信息，并对其实施欺诈或

胁迫，让其在错误认知下购买房屋。

“学区房”打水漂，购房者怎么办

为方便孩子读书，王某夫妇在昆明某中介公司介绍下，斥资 146 万元购买了一套二手房。
然而，买房不到一周，学校贴出了搬迁公告。眼看“学区房”打水漂，王某夫妇向卖方提出
变更合同以较低价格成交，或解除合同退还购房款。卖方则认为，房屋产权已作变更登记，
王某夫妇还应支付购房尾款 20 万元及违约金。双方互不相让，起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纠纷中，房价

涨跌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原、被告均应

自担风险，判决由王某夫妇向卖方支付购

房尾款 20 万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二手房交易可约定学位占用违约责任

傅梁指出，“学区房”的概念常作为

卖点出现在房地产开发商的营销广告中，

但“学区房”对购房者的吸引力在于“学区”，

而非“房”。购买房屋后，让适龄儿童就

读相应学校，是房屋所在地基于户籍管理、

教育政策等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并非房

屋的内在品质和天然禀赋。由此认为购买

房屋一定能够获得某个学校的入学资格，

是不成立的。招考政策变动、招生划片调

整等因素，都应当纳入购房者的风险承担

认知范围。

根据意思自治原则，考虑到儿童入学

及房屋升值的可能性，买卖双方有权约定

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房屋成交价，风险和

收益也应当由自愿订立契约的双方共同承

担。需要提醒购房者的是，如房屋确实有

学位，可在购房前核查交易房屋的落户情况，

有适龄儿童的，可进一步核实该儿童就读情

况。签订合同前，可要求卖方书面承诺学位

未占用，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学位占用的违

约责任，如减少价款、支付违约金、赔偿损

失等。也可在约定违约责任的基础上，一并

约定学位占用是合同解除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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